	事项名称
	空头支票行政处罚业务服务指南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87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不得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出票人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的，为空头支票。禁止签发空头支票。”
2、《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88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不得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
3、《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31条规定：“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5%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

	办理对象
	空头支票出票人

	办理流程
	申辩业务流程：
	支票限售、停售名单退出管理要求：

	
	1、出票人对事实和证据以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进行陈述和申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应当于收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陈述或申辩意见的书面材料递交中国人民银行。
2、对拟进行的重大行政处罚有异议的，出票人在收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求听证的书面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3、中国人民银行收到出票人递交的陈述或申辩意见的书面材料后，对出票人提出的事实、理由、证据进行审核，向出票人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不处罚通知书》。
	出票人满足解除限售、停售措施条件时，需向开户行提出申请。各银行机构收到出票人提出的退出限售、停售名单申请后，应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于每月25日（节假日顺延）报送人民银行支付结算部门，人民银行于次月初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予以公告。

	所需材料
	申辩业务所需材料：
	支票限售、停售名单退出管理要求所需材料：

	
	1、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

2、申辩书（出票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出票人为个人的，须由出票人本人签章）；

3、支付证明：支付票款证明且取得收款人书面谅解。
	出票人开户行报送材料如下：

1、申请退出限售、停售名单的出票人信息（出票人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或有效代码、出票人银行账号、开户银行机构代码、开户银行名称、退出名单类型）；

2、出票人的书面申请和保证不再签发空头支票的承诺函（出票人为个人的，书面申请和承诺函由其本人签名；出票人为单位的，书面申请和承诺函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3、出票人开户行加盖公章的关于出票人退出支票限售、停售名单申请的审核意见；

4、相关证明材料（如已经缴清罚款的附“代收罚款收据”复印件）。

	收费标准
	免费

	咨询电话
	020-81322235
	投诉电话
	020-81322235

	办理地点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地址：广州市沿江西路137号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